
中标候选人公示

廉江市城区供排水综合整治工程(一期）第一标段 EPC 总承包[项目编号: JG2023-2116]

项目的招标评标工作已经结束，评标委员会经评审推荐了本项目中标候选人。 现将中标候选

人情况予以公示(公示时间从 2023 年 5 月 26 日 00 : 00 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

00 : 00 止)，具体如下：

公示内容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

单位名称

(主)广东广基建设

集团有限公司,(成)

中都工程设计有限

公司

(主)湛江市第四建

筑工程有限公

司,(成)恒津设计有

限公司,(成)中恩工

程技术有限公司

(主)广州市第一市

政工程有限公

司,(成)苏交科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

投标总报价（万元） 15887.99 15761.18 15698.59

投标报价下浮率

（%）
1.02 1.81 2.20

总工期

（日历天）
425 425 425

质量标准 合格 合格 合格

综合得分 97.18 86.05 83.86

施工项目负责人姓

名及资质证书编号

裴德常
粤 1322016201806256

张戈
粤 1442006200808939

何翔
粤 1512015201624838

设计负责人姓名及

资质证书编号

李华山
CS215100965/工-4236

马兰
CS111100662

王浩坦
CS103200042

(主)广东大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,(成)中远交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：不符合 2.1.1（2）

技术标暗标形式评审“装订、份数、组成、暗标无透露投标人身份标识等方面的规定”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

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

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，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

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

投诉。

异议受理部门(招标人): 廉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联系人: 陈冠颖

联系电话: 0759-6619609

招投标监督部门: 廉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地址:廉江市中环三路 2号

联系电话: 0759-6682436

招标人名称：廉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日 期：2023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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